
    (一)基金收入的政策依据 

    政府性基金是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为支持某

项公共事业发展，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无偿征收的具有专项用途的财政资金。 

    1.彩票公益金收入(福利彩票公益金、体育彩票公益金) 

    (1)征收依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彩票管理的通知》(国发〔2001〕35 号)、《彩票管理条例》(国务院

令〔2009〕第 554 号)。 

    (2)管理办法：《财政部关于印发<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2〕15 号)、《北京市财政局北

京市民政局北京市体育局关于加强和规范彩票公益金项目及资金管理的通知》(京财综〔2008〕739 号)。 

    (3)资金来源：《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彩票管理的通知》(国发〔2001〕35 号)规定，彩票发行资金构成

比例中彩票公益金比例不得低于 35%。北京市彩票公益金从北京市福利彩票销售收入和北京市体育彩票销

售收入中提取。 

    (4)使用方向：福利彩票公益金用于资助为老年人、残疾人、孤儿、困难优抚对象等特殊群体服务的社会

福利事业；资助社区服务建设、社会福利企业事业单位、慈善事业发展和施设备改造更新；资助贫困地区

和灾区社会公益事业；对公众关注、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能体现扶弱济困宗旨的其他社会公益

事业给予适当资助。助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会体育指导员等开支专项用于群众性体育活动体育彩票公益金用

于资助国民体质监测和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等开支；弥补大型体育运动会经费不足，专项用于国际、国家

和地方最高级别的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及重大国际单项体育比赛；修整和增建体育设施，弥补维修和新建大

众体育设施及专业体育比赛、训练场馆的经费不足；体育扶贫工程，专项用于支持贫困地区体育事业发展

支出；弥补奥运争光重点项目比赛训练经费不足。 

    (5)其他事项：北京市留用的彩票公益金实行市级统管，市与区两级统筹使用，资金分配综合考虑事业发

展轻重缓急和彩票发行销售等因素。 

    2.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1)征收依据：《原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全面整顿住房建设收费取消部分收费项目的通知》(计价格〔2001〕

585 号)。 

    (2)管理办法：《北京市征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暂行办法》(京计投资字〔2002〕1792 号)。 

    (3)资金来源：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建设项目，除实行有偿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且地价款中含基

础设施配套费的项目之外，建设单位应按照办法规定缴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征收基数以批准的年度投

资计划的建筑面积(包括地下面积)为准。 

    (4)使用方向：专项用于本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5)其他事项：城近郊区内的建设项目，基金缴入市级国库；远郊区内的建设项目，缴入各自区国库。 

    3.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1)征收依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财政性住房资金管理办法》(财规〔2000〕23 号)、《北京市住房

基金管理办法》、《北京市城市廉租住房管理办法》(京政发〔2007〕26 号)。 

    (2)管理办法：《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人民政府房改办公室关于印发北京市住房基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



通知》(京财建〔1995〕936 号)、《关于印发北京市廉租住房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关于廉租实物住

房租金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3)资金来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上缴的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上缴的其他住房资金

增值收益，市住建委上缴的廉租住房出租收入等。 

    (4)使用方向：管理费用支出、廉租(公共租赁)住房支出(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扣除管理费用后的全部余额

用于廉租住房支出)；廉租住房维护和管理支出；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支出；其他政府住房基金支出(包括：住

房补贴支出、市级直管公房维修维护支出、其他政府住房基金支出)。 

    (5)其他事项：政府住房基金收入下设”上缴管理费用”、”计提廉租住房资金”、”廉租住房租金收入”、”

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收入”、”其他政府住房基金收入”科目，上述资金不能混用。 

    4.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 

    (1)征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256

号)。 

    (2)管理办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6〕100 号)、

《财政部国土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06〕68 号)。 

    (3)资金来源：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是指政府以出让等方式配置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全部土地价

款。具体包括：以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总成交价款(不含代收代缴的

税费)；转让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或法定支出利用原划拨土地进行经营性建设应当补缴的土地价款；处置抵

押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应当补缴的土地价款；转让房改房、经济适用住房按照规定应当补缴的土地价款；

改变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用途、容积率等土地使用条件应当补缴的土地价款，以及其它和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或变更有关的收入等。 

    (4)使用方向：征地和拆迁补偿、土地开发、城市建设、基本农田建设、土地整理、耕地开发和廉租住房

等开支。 

    (5)其他事项：土地出让收支全额纳入市、区(县)政府基金预算管理。收入收缴按照非税收入管理制度改

革有关规定全部缴入市、区(县)国库；支出一律通过市、区(县)政府基金预算从土地出让收入中予以安排，

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进行核算。 

    5.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收入 

    (1)征收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财政部关于征收城市公用事业附

加的几项规定》。 

    (2)征收对象：农业用电、工业用电、居民用电、非居民照明、商业用电。 

    (3)征收标准：农业用电征收 1.5 分/千瓦时；工业用电征收 1.8 分/千瓦时(其中：中小化肥 0.8 分/千瓦时)；

居民用电征收 2 分/千瓦时；非居民照明、商业用电征收 4 分/千瓦时。 

    (4)使用方向：用于城市公共设施、城市环境卫生、公有房屋、城市防洪等方面的支出。 

    (5)其他事项：根据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市与区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通知》

(京发〔2008〕27 号)，从 2009 年 1 月 1 日起，将远郊区电费附加收入调整为区固定收入。 



    6.污水处理费收入 

    (1)征收依据：《原国家计委建设部国家环保总局关于推进城市污水垃圾处理产业化发展的意见》。 

    (2)管理办法：《北京市排水和再生水管理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 215 号)。 

    (3)资金来源：污水处理费来源于用水单位和个人交纳的污水处理、污水管网维护管理、污泥处置等费用。

居民用水污水处理费为 1.04 元/立方米；非居民用水污水处理费为 1.68 元/立方米。 

    (4)使用方向：主要用于公共排水和污水处理设施的养护、运行、保护和建设。 

    (5)其他事项：污水处理费的征收标准由市价格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依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制

定并公布。 

    7.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1)征收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6〕100 号)、

《财政部国土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06〕68 号)。 

    (2)管理办法：《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财综〔2007〕17 号)。 

    (3)资金来源：从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中按照一定比例计提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北京市市级按 5%～10%比例

计提，远郊区结合实际参照执行。 

    (4)使用方向：用于土地收购储备。 

    (5)其他事项：市级和远郊区(县)两级财政分别计提。 

    8.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1)征收依据：《国务院关于将部分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4〕8 号)。 

    (2)管理办法：《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管理办法》(财综〔2004〕

49 号)、《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使用管理办法》(财建〔2004〕174 号)。 

    (3)资金来源：从土地出让金按比例计提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征收标准为”土地出让面积 x 土地出让平均

纯收益征收标准(财政部、国土资源局联合制定)x 各地规定的比例(不低于 15%)”。 

    (4)使用方向：土地整理和复垦、宜农未利用地的开发，基本农田建设以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土地开发。 

    (5)其他事项：市级和远郊区(县)两级财政分别计提。 

    9.地方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收入 

    (1)征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2)管理办法：《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政策等问题的通

知》(财综〔2006〕48 号)、《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中央分成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使用指南(暂

行)的通知》(财建〔2007〕861 号)、《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资金使用管

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12〕151 号)。 

    (3)资金来源：新增建设用地为农用地和未利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其征收范围包括：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

定的城市(含建制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新增建设用地(含村庄和集镇新增建设用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

定的城市(含建制镇)、村庄和集镇建设用地范围外单独选址、法定支出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的新增建

设用地；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移民迁建用地占用城市(含建制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经批准超出原



建设用地面积的新增建设用地。 

    (4)使用方向：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专项用于基本农田建设支出、土地整理支出、耕地开发支出

以及其他相关支出。 

    (5)其他事项：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由市财政局统一缴纳，其中 30%上缴中央财政，70%缴入地

方财政。 

    10.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收入 

    (1)征收依据：《国务院对进一步加快发展散装水泥意见的批复》(国函〔1997〕8 号)。 

    (2)管理办法：《散装水泥专项资金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02〕23 号)、《北京市散装水泥

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京财经二〔2003〕1427 号)。 

    (3)资金来源：本市水泥生产企业销售袋装水泥(包括纸袋、复膜塑编袋、复合袋等，下同)，按照每吨 1

元标准征收散装水泥专项资金；对使用袋装水泥的单位按照每吨 3 元征收散装水泥专项资金。 

    (4)使用方向：新建、改建、扩建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专用设施；购置和维修上述专业设备；

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建设项目贷款的贴息；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的科研、新技

术开发、示范与推广应用；散装水泥专项资金代征手续费；用于推广、发展散装水泥的宣传；经市财政局

批准与散装水泥有关的其他开支。 

    (5)其他事项：建设单位在办理开工审批手续前按该项工程预计水泥使用量(水泥使用量不能确定时，可折

合成建筑平方米)预缴专项资金，工程竣工之日起 30 日内凭有关部门批准的工程决算以及购进散装水泥的

有效凭证，到原预收专项资金机构办理使用散装水泥的清退决算手续。 

    11.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收入 

    (1)征收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墙体材料革新和推广节能建筑的通知》(国办发〔2005〕33

号)、《关于处理 18 项到期政府性基金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综函〔2006〕1 号)、《关于延续农网还贷资

金等 17 项政府性基金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综〔2007〕2 号)。 

    (2)管理办法：《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综〔2007〕77 号)、《关于印发(北京市实施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细则)的通知》(京财经二〔2009〕82

号)。 

    (3)资金来源：本市未使用新型墙体材料的新建、扩建、改建的建设工程。按照规划审批确定的建筑面积

每平方米 10 元的标准，预缴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对建设工程实际使用新型墙体材料符合《北京市新型

墙体材料目录》要求，按照新型墙体材料实际购进数量占招投标预算书中墙体材料总用量的比例实行清算，

对使用了国家和北京市限制和禁止使用墙体材料产品的，不予办理清算手续。 

    (4)使用方向：符合新型墙体材料发展方向、具有较高应用价值、填补北京市空白的新型墙体材料示范生

产线项目的补贴；技术成熟但北京市建设市场短缺，且属于新型墙体材料主导产品的引进、新建、扩建、

改造生产线设备投资的贴息；墙体材料新产品、新工艺及应用技术的研究开发的补贴；新建农民住宅建筑

节能墙改示范项目补贴、其他新型墙体材料和技术推广应用的试点示范工程的补贴；既有建筑围护结构节

能改造的试点示范工程的补贴；与发展新型墙体材料有关的政策研究、技术标准编制以及发展规划、会议、



 

    

 

     

    

 

    

 

    

 

    

 

     

     

    

 

    

 

     

     

    

 

    

 

    

宣传、培训等费用；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与墙体材料革新有关的其他开支。

  (5)其他事项：该项基金分别通过北京市非税收入管理系统全额缴入北京市市级财政或通过一般缴款书缴

入各区财政。

12.无线电频率占用费收入

  (1)征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北京市无线电管理办法》、《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印发<无线电频率占用费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12〕158  号)、《转发国家计委、财政部、国

家无委”关于印发<无线电管理收费规定>的通知”的通知》(京价(收)字〔1998〕第  059  号)。

(2)管理办法：《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09〕
264

号)、《转发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无委”关于印发<无线电管理收费规定>的通知”的通知》(京价(收)字

〔1998〕第  059  号)。

  (3)资金来源：由无线电设台单位和个人根据使用无线电频率的情况，按照《无线电管理收费规定》的标

准缴纳。

  (4)使用方向：无线电管理基础设施和技术设施的建设及其运行、维护；无线电频率的国际、国内协调；

无线电监测、检测和干扰查找；无线电应急管理和重大活动无线电安全保障；无线电技术设备的研究开发；

无线电管理法制建设和行政执法；无线电管理工作宣传、培训和奖励；特殊通信保障；经财政部批准与无

线电管理相关的其他支出。

  (5)其他事项：由我市征收的频率占用费通过北京市非税收入管理系统全额缴入北京市级财政。

  13.车辆通行费收入

  (1)征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国务院《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京平高速

公路收取车辆通行费有关问题的批复》(京政函〔2008〕73  号)。

  (2)征收对象：京平高速公路过往车辆。(3)征收标准：京平高速公路通行费标准，按一、二类车起价  5  元，

三、四、五类车起价  10  元，一类车每公里  0.50  元、二类车每公里  1.00  元、三类车每公里  1.50  元、四类车

每公里  1.80  元、五类车每公里  2.00  元的标准计程收费。收费期限：15  年。

(  3)使用方向：用于偿还京平高速公路建设贷款、公路养护、公路运行和管理工作的支出。

14.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福利彩票销售机构、体育彩票销售机构)

  (1)纳入基金预算依据：财政部《2015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将原专户管理的彩票发行机构和销售机构的

业务费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彩票发行机构和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和”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

排的支出”由专户收支科目调整为政府性基金收支科目。

(2)管理办法：《彩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09〕第  554  号)、《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民政部

国家体育总局第  67  号)、《彩票机构财务管理办法》(财综〔2012〕89  号)及《彩票发行销售管理办法》(财综

〔2012〕102  号)。

  (3)资金来源：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来源于彩票发行费，彩票发行费按不高于  15%比例从彩票销售收入

提取。彩票发行费分为三部分，一是上缴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

发行费用，占销售额  1%~2%；二是彩票代销者的销售费用，占销售额  8%~10%；三是彩票销售机构业务费，



占销售额 1%~5%左右。 

    (4)使用方向：用于安排彩票销售机构的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保证彩票销售机构日常运转。 

    (二)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总体完成情况 

    2015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6222307 万元，完成预算的 128.9%。 

    (三)市级基金收入具体项目完成情况 

    2015 年北京市市级征收的 13 项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情况： 

    1.城乡社区事务类收入完成 5969949 万元，完成预算的 131.8%，其中：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完成 427391 万元，完成预算的 126.5%，超预算主要是受央行降息及个人住房公积金

贷款增加的影响，导致以公积金增值收益为主的政府住房基金收入相应增长。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成 4902784 万元，完成预算的 139.6%，超预算主要原因：一是年底前土地市

场交易热度较高，远超预期；二是丰台区 2015 年成交额较大。 

    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收入完成 271616 万元，完成预算的 117.2%，超预算主要是受城市规模扩大用电量增

加影响，电力附加收入增加，以及 2014 年后两个月的污水处理费在 2015 年集中清缴，导致污水处理费增

加。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完成 20000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0%。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完成 4591 万元，完成预算的 70.6%，未完成预算主要是受京津冀一体化、非首都

功能疏解等宏观政策影响导致。 

    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收入完成 21629 万元，完成预算的 23.8%，未完成预算的主要原因：一是

受京津冀一体化、非首都功能疏解等宏观政策影响，一部分用地项目因规划调整而停滞未报批；二是原计

划 2015 年报批的新机场配套住宅项目、通州文化旅游区若干一级开发项目及一些基础设施用地(主要如交

通基础设施用地)涉及大量新增建设用地，受京津冀一体化规划调整前期手续进展缓慢，不符合申报条件，

无法实现新增费收入；三是贯彻国土部、市政府关于严控新增、盘活存量用地、大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的

政策需求，也是导致新增用地减少的一个重要因素。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完成 141938 万元，完成预算的 95.5%。 

    2.交通运输类收入完成 29378 万元，完成预算的 113.0%，超预算主要是京平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加，车辆

通行费收入相应增长。 

    3.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类收入完成 18234 万元，完成预算的 89.9%，其中： 

    无线电频率占用费收入完成 715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5.6%。 

    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收入完成 2501 万元，完成预算的 96.2%，未完成预算主要是当年建设单位递交的返退

申请面积、额度减少。 

    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收入完成 15018 万元，完成预算的 88.3%，未完成预算主要是我市 2015 年建设工

程开工量减少，且新建保障性住房享受免征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政策，故基金上缴基数有所降低。 

    4.其他基金收入完成 204746 万元，完成预算的 80.6%，未完成预算主要是 2015 年中央整顿地方互联网

彩票销售，我市筹集地方彩票公益金大幅减收。 



 


